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招 标 纪 律

为了使本次招标活动评审工作顺利、圆满的进行，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科学、严谨，对评委评审期间评标纪律特作如下规定：

一、评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评标专家组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有关规定和中国重汽有关管理规定，公正廉洁、不循私情，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遵守职业道德。

三、评标专家组成员应实行回避制度。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一)投标人或投标人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二)与投标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对投标公正评审有影响的；

(三)曾因在招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的。

四、评标专家组成员对评标工作必须严格保密，不得与任何投标人或与招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私下接触；不得以任何形式将评标过程、结果等信息泄露给投标人或与投标人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收受投标人、中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五、评标专家组成员对各投标人的商业秘密应予以保密。

六、在评标结果通过正式渠道向外公布之前，评标专家组成员不得将评标过程、结果等信息向任何人泄露。在评标结果通过正式渠道向外公布之前，评标专家组成员不得将评标过程、结果等信息向任何人泄露。投标方要遵守评标小组的评标意见，评标结果评标小组将以最快的方式通知，只宣布结果，不解释落标原因，不退还投标文件。

七、评标专家组成员应当接受本次招标实施的法律监督。凡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次评标纪律，徇私舞弊，操纵评标结果的，视其情节轻重，有关部门将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八、评标专家组成员和投标人员或单位有权就评标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向采购中心采购支持部举报。

联系人：郭松鑫
举报电话：17860606447
E-mail: caigou@sinotruk.com              

评委签字：        投标人（法人授权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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